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生活促進會實施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組織與職掌 

（一）總幹事：各宿舍 1 名；總幹事

對外負有向行政單位反映住宿

同學意見之責：對內承學務處

之指導，負有推動與督促執行

宿舍事務之責任與義務，為各

宿舍自治幹部之總負責人，其

職掌如下： 

1. 管理並考核副總幹事、樓

長。 

2. 規劃辦理並召開居民大會。 

3. 規劃安排學期、寒暑假、入

退宿值勤事宜並掌握值勤情

形。 

4. 宿舍居民問題處理與反應，

以及維護宿舍安全、秩序事

宜。 

5. 緊急突發狀況初步處理與通

知宿舍輔導員或值勤教官。 

6. 負責督導清查每學期宿舍床

位。 

7. 協同宿舍輔導員、幹部處理

居民違規事宜。 

8. 協助宿舍公共區域、各項設

施之管理及維護。 

9. 協助居民報修申請。 

10. 辦理居民入、退宿相關事

宜。 

11.辦理月底核報工讀金及次月

勞保加保作業 

12. 協助宿舍春節連續假期大

門關閉事宜。 

13. 收（退）寒暑假保證金，

並確實保管清點及掌握流向。 

14. 協助寢室鑰匙、冷氣卡、

臨時卡管理與發放。 

15. 出席宿舍幹部會議及重大

活動。 

16. 辦理住宿組臨時交辦事

二、組織與職掌 

（一）總幹事：各宿舍 1 名；總幹事

對外負有向行政單位反映住宿

同學意見之責：對內承學務處

之指導，負有推動與督促執行

宿舍事務之責任與義務，為各

宿舍自治幹部之總負責人。 

 

第二點組織與職

掌，增列總幹事之

職責。 



項。 

 

（二）副總幹事：各宿舍 1 名；統合

處理宿舍內事務，管理並考核

各樓層樓長，協助總幹事處理

相關事務；總幹事未能履行職

責時，副總幹事為其直接代理

人，其職掌如下： 

      1. 協助督導樓長平時工作之

執行情況。 

2. 協助辦理居民大會。 

3. 依排定班表值勤。 

4. 宿舍居民問題處理與反應，

以及維護宿舍安全、秩序事

宜。 

5. 緊急突發狀況初步處理與通

知宿舍輔導員或值勤教官。 

6. 協助清查每學期宿舍床位。 

7. 處理居民違規事宜。 

8. 協助宿舍公共區域、各項設

施之管理及維護。 

9. 協助居民報修申請。 

10. 辦理居民入、退宿相關事

宜。 

11. 協助收（退）寒暑假保證

金，並確實保管清點及掌握流

向。 

12. 協助寢室鑰匙、冷氣卡、

臨時卡管理與發放。 

13. 出席宿舍幹部會議及重大

活動。 

14. 辦理住宿組臨時交辦事

項。 

 

（二）副總幹事：各宿舍 1 名；統合

處理宿舍內事務，管理並考核

各樓層樓長，協助總幹事處理

相關事務；總幹事未能履行職

責時，副總幹事為其直接代理

人。 

 

第二點組織與職

掌，增列副總幹

事之職責。 

（三）樓長：各樓層 1 名；樓長對外

負有向總幹事反映各樓層住宿

同學意見之責：對內承總幹事

之指導，負有推動與督促執行

宿舍事務之責任與義務，為各

樓層自治幹部之負責人，其職

掌如下： 

      1. 協助總幹事及副總幹事處

（三）樓長：各樓層 1 名；樓長對外

負有向總幹事反映各樓層住宿

同學意見之責：對內承總幹事

之指導，負有推動與督促執行

宿舍事務之責任與義務，為各

樓層自治幹部之負責人。 

 

第二點組織與職

掌，增列樓長之

職責。 



理宿舍相關事務。 

2. 協助辦理居民大會。 

3. 依排定班表值勤。 

4. 宿舍居民問題處理與反應，

以及維護宿舍安全、秩序事

宜。 

5. 緊急突發狀況初步處理與通

知宿舍輔導員或值勤教官。 

6. 協助清查每學期宿舍床位。 

7. 處理居民違規事宜。 

8. 協助宿舍公共區域、各項設

施之管理及維護。 

9. 協助居民報修申請。 

10. 辦理居民入、退宿相關事

宜。 

11. 協助收（退）寒暑假保證

金，並確實保管清點及掌握流

向。 

12. 協助寢室鑰匙、冷氣卡、

臨時卡管理與發放。 

13. 出席宿舍幹部會議及重大

活動。 

14. 辦理住宿組臨時交辦事

項。 

 

三、幹部遴選 

（三）報名資格 

1.本校學生，當學年度上學期學

科總成績 60 分(含)以上、操行

成績 85 分(含)以上，且在校期

間未受記過以上處分，熱心服

務宿舍事務者。 

    2.候選各宿舍總幹事者曾任樓長

者為佳，且無宿舍違規記點紀

錄。 

（四）書面審查標準（遴選報名表如

附件一） 

  1.學科成績（10％） 

  2.品德操守（10％） 

  3.家庭經濟情況（5％） 

  4.參加甄選動機及自我期許（30

％） 

三、幹部遴選 

（三）報名資格 

1.本校學生，當學年度上學期各

班排名前 50%(含)或學科總成

績 70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

85 分(含)以上，且在校期間未

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2.候選各宿舍總幹事者並須曾任

樓長一年以上，無宿舍違規記

點紀錄。 

（四）書面審查標準（審查評分表如

附件一） 

  1.學科成績（15％） 

  2.品德操守（15％） 

  3.家庭經濟情況（10％） 

  4.以往擔任幹部服務成效（30％） 

  5.修繕服務及專長與技能（30％） 

1. 第三點幹部遴

選修正報名資

格之學業成績

分數及擔任樓

長經驗，期改

善報名人數逐

年遞減困境。 

2. 書面審查標準

更改配分比，

增列審查標

準，條次變

更。 



  5.以往擔任幹部服務成效（20％） 

  6.修繕服務及專長與技能（25％） 

 

四、幹部權益  

（一）任總幹事者，於任期內免費住

宿並每學期支領工讀金。(時數

依當年度預算調配) 

（二）任副總幹事，於任期內免費住

宿並每學期支領工讀金，惟初

任副總幹事需經第一學期考核

成績達 85 分以上始得於第二學

期支領工讀金。(時數依當年度

預算調配) 

四、幹部權益 

（一）任總幹事者，於任期內得免費

住宿並按月支領工讀金。 

（二）初任副總幹事者，於任期內得

免費住宿，第二年(含以上)續任

期間並按月支領工讀金。 

 

1. 補充工讀時數

依當年度預算

調配。 

2. 增列副總幹事

工讀金，需經

第一學期考核

成績達85分以

上始得於第二

學期支領工讀

金。 

五、幹部考核：於每學期期中、期

末，實施考核乙次，並評定分

數；學年考核則為上、下兩學期

期中、期末之平均分數，考核分

數配比如下： 

（一）期中考核(100%) 

1.總幹事對所屬宿舍幹部考評

（40％）（評分表如附件二） 

2.住宿服務組對宿舍幹部評分

（60％）（評分表如附件三） 

（二）期末考核（100％） 

1.總幹事對所屬宿舍幹部考評

（40％）（評分表如附件二） 

2.住宿服務組對宿舍幹部評分

（50％）（評分表如附件三） 

3.住宿同學對宿舍幹部評分（10

％） 

（三）任職期間有以下情形者，每次

扣減期中或期末之考核分數 2

分。 

1.無故未出席幹部會議、未協助

辦理入退宿者。 

2.重要訊息未確實傳達，並經居

民反映屬實者。 

3.對住宿組交付之任務，未確實

完成者。 

五、幹部考核：於每學期結束前，實

施考核乙次，並評定分數；學年

考核則為上、下兩學期之平均分

數。考核分數配比如下： 

（一）宿舍幹部考評（30％）（評分表

如附件三） 

1.總幹事對所屬宿舍幹部考評 

2.輔導員對各宿舍總幹事考評 

（二）住宿同學對宿舍幹部評分（40

％）（評分表如附件四） 

（三）住宿服務組對宿舍幹部評分

（30％）（評分表如附件五） 

 

原僅期末考核，

改為期中、期末

各一次及修訂分

數配比，並明列

扣減分之具體事

由。 

六、幹部獎懲 

獎勵/評分 

95 分以上 

1.小功一次 

2.頒發服務證明 

六、幹部獎懲 

獎勵/評分 

90 分以上 

1.優先續任 

2.頒發服務證明 

1.修正獎勵分數級

距與獎勵類別。 

2.修正懲處事由文

字，增列考核分



90-94 分 

1.嘉獎兩次 

2.頒發服務證明 

80-89 分 

1.嘉獎一次 

2.頒發服務證明 

71-79 分 

頒發服務證明 

懲處 

4.宿舍幹部遭解職後或離職後，所遺

職缺由學務處另覓人選遞補。 

5.任職宿舍幹部期間，具有下列情形

者，經學務長核定，得解除幹部職

務： 

  (1)經宿舍同學具體檢舉 3 次以上，未

能適時反映(修繕、住宿等)同學之

問題者。 

  (2)處理宿舍同學問題，態度不佳，有

具體事證者。 

  (3)值勤時間不在崗位者，經告誡後依

然再犯者。 

(4)對住宿組交付之任務，未能盡心完

成，經告誡後仍未改善者。 

(5)縱容、允許、隱匿住宿同學違規行

為或自身其他越權行為，有具體

事證者。 

(6)幹部於學期間任一次考核分數 70

分以下者。 

80-89 分 

1.可續任 

2.頒發服務證明 

70-79 分 

1.不列入優先續任人選 

2.頒發服務證明 

 

 

懲處 

4.宿舍幹部遭解職後，所遺職缺由學

務處另覓人選遞補。 

5.任職宿舍幹部期間，具有下列情形

者，經學務長核定，得解除幹部職

務： 

  (1)經宿舍同學具體檢舉多次(3 次含以

上)，未能適時反映(修繕、住宿等

等)同學之問題情形者。 

  (2)處理宿舍同學問題，態度不佳，有

具體事證者。 

  (3)值勤時間不在崗位者，經告誡後依

然再犯者。 

  (4)對住宿組交付之任務，未能盡心完

成者。 

  (5)縱容、允許、隱匿住宿同學違規行

為或自身其他越權行為，有具體

事證者。 

數 70 分以下予以

解職。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遴選報名表 

申請

舍別 

□進德校區□師大校區 

第一志願序    舍 

第二志願序    舍 

 (統由住宿組分配) 

系級：         

照片黏貼處 

(可插入電子

檔列印) 

學號： 
 

申請

職務 

□總幹事 □樓長 
(副總幹事由樓長錄取名單中

擇優選任) 

姓名：  

手機：  

項次 項目（配分） 具體事實或證明文件 

1 
上學期學科總平均

（10%） 

60-70 分 4 分 

70-80 分 6 分 

80-85 分 8 分     請檢附成績單 

85 分以上 10 分 

2 品德操守（10%） 請自述 

3 家庭經濟情況（5%） 

□無(一般生) □特殊身分(低收、中低

收、身心障礙生、原住民弱勢…等，需

檢附有效證明) 

請自述 

4 
參加甄選動機及自我期

許(30%) 

(1) 參加甄選原因？(10%) 

(2) 現行宿舍管理之建議？

(10%) 

(3) 如何做好宿舍幹部的工作？

(10%) 

5 
以往擔任幹部服務成效

（20%） 

宿舍幹部、學生會會長、社團社

長為佳

請自述 

附件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遴選申請暨書面審查評分表 

申請
舍別 

□進德校區 
□師大校區 

第一志願序 舍 

第二志願序 舍 

(統由住宿組分配) 

系級：            

學號：  

姓名：  

手機：  

申請職務 

□總幹事 
□樓長(副總

幹事由樓長錄

取名單中擇優

選任) 

項次 
項目（配

分） 
具體事實或證明文件 得分 

1 
學科成績

（15%） 
請檢附成績單  

2 
品德操守

（15%） 
請自述  

3 
家庭經濟情

況（10%） 

□無(一般生) □特殊身分(低

收、中低收、身心障礙生、原

住民弱勢…等，需檢附有效證

明)       請自述 

 

4 

以往擔任幹

部服務成效

（30%） 

請自述  

5 

修繕服務及

專長與技能

(30%) 

請自述  

1.本人欲申請擔任宿舍幹部，並願意遵守學校相關規定，如
擔任幹部期間有違犯宿舍規定或怠忽職守，願接受學校相關
規定懲處或解職，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2. 本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務處住宿組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申請人：                               (親自簽名) 

                                                                                              

第三點第

四項書面

審查標準

更改配分

比，增列

審查標準

同步修正

報名表文

字 



6 
修繕服務與相關專長及

技能、外語能力(25%) 
請自述 

以下請勾選並簽名表示我已閱讀並同意 

1. □本人欲申請擔任宿舍幹部，並願意遵守學校相關規定，如
擔任幹部期間有違犯宿舍規定或怠忽職守，願接受學校相關
規定懲處或解職，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2. □本人了解宿舍幹部皆保障床位，若有登記下學年度床位申
請者，如已有抽中之床位將於公告錄取名單時取消。 

3. □本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務處住宿組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申請人：                               (親自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註： 

1.第 1 項以本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為主。 

2.第 2 項以本學年度上學期操行成績為主，並考量在本校求學期間

功過狀況。 

3.第 3 項以各級政府清寒證明為主，並視需要與導師、家長聯繫，

瞭解情況。 

4.第 5 項可考量申請人歷年服務成效(宿舍幹部、學生會幹部、社

團幹部為佳)。 

5.第 6 項以宿舍生活簡易修繕技能與特殊專長及技能，申請人歷年

（含高中職期間或校外社團）參加技能、外語檢定或相關證照

(與助人救人有關為佳)。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審查評分 

申請人照片黏貼處 

電子檔列印可 

書面審查成績

(40%) 
 

口試成績(60%)  

總成績  

審查人任用建

議 

 

 

審查人簽名：                              

附註： 

1.第 1 項以本學年度上學期成績單為準(含排名)。 

2.第 2 項以本學年度上學期操行成績為準，並考量在本校求
學期間功過狀況。 

3.第 3 項以各級政府清寒證明為準，並視需要與導師、家長
聯繫，瞭解情況。 

4.第 4 項可考量申請人歷年（含高中職期間或校外社團）服
務成效；另曾擔任樓長，經學期考評 90 分以上該項成績酌
加 5 分，80-89 分該項成績酌加 3 分。 

5.第 5 項以宿舍生活簡易修繕技能及特殊專長與技能，申請
人歷年（含高中職期間或校外社團）參加技能檢定或相關
證照(與助人救人有關為佳)。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考評表（總幹事對幹部考評用） 

舍別  
受評人

姓名 
 受評人職務 

□副總幹事 

□  樓樓長 

考評人(總幹事)簽名  

項次 項目（配分） 評分內容簡要陳述 得分 

1 
對交辦事項處理

積極（25%） 
  

2 
對宿舍事務處理

嫺熟（25%） 
  

3 
處理宿舍事務公

正無私（25%） 
  

4 
對住宿組活動熱

心參與（25%） 
  

評分(A)  

扣分(B) 

有以下情形者每項得扣減評定分數 2 分，如屢

次發生得依實際情形扣分每項最高扣 5 分。 

□值勤日誌未確實填寫，扣減    分。 

□值勤時間未在值勤崗位，扣減    分。 

□交辦事項未處理或未回報者，扣減    分。 

□未了解宿舍規定，逕自向住宿生傳達錯誤訊

息者，扣減    分。 

□態度不佳或未積極處理住宿生問題經反映屬

實者，扣減    分。 

附件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考評表（幹部考評用） 

舍別  
受評人

姓名 
 

受評人

職務 

□副總幹事 

□    樓樓長 

考評人簽名  

項次 項目（配分） 評分內容簡要陳述 得分 

1 工作態度（25%）   

2 工作能力（25%）   

3 工作績效（25%）   

4 溝通協調（25%）   

總分  

1.各宿舍總幹事對所屬宿舍幹部實施考評，所評定成績之平均

分數 

2.輔導員對各宿舍總幹事實施考評，所評定成績之平均分數 

 

 

 

 

 

1. 修正考

評表考

評項目

內容。 

2. 依第五

點幹部

考核增

列扣減

分之具

體事由

同步修

訂考評

表。 



總分(A)-(B)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考評表（住宿服務組同仁用） 

舍

別 
 

受評人

姓名 
 受評人職務 

□總幹事 

□副總幹事 

□  樓樓長 

考評人姓名  

項

次 
項目（配分） 評分內容簡要陳述 得分 

1 
對交辦事項處理

積極（25%） 
  

2 
對宿舍事務處理

嫺熟（25%） 
  

3 
處理宿舍事務公

正無私（25%） 
  

4 
對住宿組活動熱

心參與（25%） 
  

評分(A)  

扣分(B) 

有以下情形者每項得扣減評定分數 2 分，如屢次發

生得依實際情形扣分每項最高扣 5 分。 

□無故未出席幹部會議，扣減    分。 

□無故未協助辦理入退宿者，扣減    分。 

□重要訊息未確實傳達，並經居民反映屬實者，扣

減    分。 

□對住宿組交付之任務，未確實完成者，扣減    

分。 

總分(A)-(B)  
 

附件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幹部考評表（住宿服務組用） 

舍

別 

 受評人

姓名 

 受評人

職務 

 

考評人姓名  

項

次 
項目（配分） 評分內容簡要陳述 得分 

1 
對交辦事項處理

積極（25%） 
  

2 
對宿舍事務處理

嫺熟（25%） 
  

3 
處理宿舍事務公

正無私（25%） 
  

4 
對住宿組活動熱

心參與（25%） 
  

總分  

附註：本表由住宿服務組同仁評分後，陳組長核定。 

 
 

依第五點

幹部考核

增列扣減

分之具體

事由同步

修訂考評

表。 

 


